一、机构简介：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马尾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管委会、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尾区）林业局牌子，内设办公室、法规监察科（审批科）、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国土空间用途转用科、资源调查和监管科、用地规划科、建筑与市政规划科、林业科等八个科室。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172号三鑫财富中心2号楼6-8层；联系电话：0591-8368208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令时（6月1日至9月30日）上午8：30-12:00，下午3:00-5:30
　　冬令时（10月1日至5月31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二、主要职责：
　　（一）根据授权，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二）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三）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四）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
　　（五）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六）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七）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八）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九）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
　　（十）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
　　（十一）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海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利用监督管理。
　　（十三）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
　　（十四）推动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科技发展。
　　（十五）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对外交流合作。
　　（十六）监督检查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十七）负责拟定全区林业发展各项规划，组织、指导全区林地造林绿化、花卉管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防沙治沙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作。
　　（十八）承担全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
　　（十九）承担组织、指导和监督全区湿地保护管理和全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二十）承担推进林业改革，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责任。
　　（二十一）组织、指导、监督林业及其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监督管理林业国有资产，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
　　（二十二）完成区委、管委会、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三）其他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矿山监管、毗邻海域采砂用海管理等职责按“三定”规定由区各有关部门分别承担。
　　三、领导简介
[bookmark: _GoBack]　　[image: 微信图片_20260119170908_57_113]
简历：简历：阮辉，男，汉族，1971年3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市马尾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林业局局长。
分工：主持局党组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林业局全面工作；主管财务、人事及林长制、土地出让、国土空间规划、湿地等工作。
　　
　　[image: IMG_257] 
　　简历：谢文锦，男，汉族，1971年3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市马尾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分工：分管办公室、工、青、妇、机关效能、政务公开、宣传、双拥、党组中心组学习、精神文明建设、民主评议、绩效管理、党风廉政以及地籍、地环、地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安全生产、应急抢险、营商环境及行政审批等工作。
分管部门（单位）：局办公室（含档案室）、资源调查和监管科、审批科、区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罗星街道自然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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